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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字〔2022〕19号

关于做好2022届研究生毕业鉴定和优秀毕业研究生
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培养学院、全体毕业研究生：

为全面总结2022届毕业研究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

树立和宣传一批优秀毕业生典型，根据《湖北文理学院研究生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办法（试行）》（校政发研〔2022〕

4号），决定开展2022届研究生毕业鉴定和优秀毕业研究生评

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毕业鉴定工作

（一）毕业鉴定对象：全体2022届毕业研究生。

（二）毕业鉴定程序：个人填写《毕业研究生登记表》，

进行自我鉴定；导师对毕业生在校表现进行综合评价，签署鉴



定意见；各培养学院党委签署组织意见，盖院党委章；学校意

见由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统一填写、盖章。

（三）归档：各培养学院将加盖学院公章和党委研究生工

作部公章的《毕业研究生登记表》，归入研究生学籍档案袋。

二、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工作

（一）评选对象

2022届毕业研究生（非定向）。

（二）评选比例

评选对象总人数的10-20%（具体指标分配见附件1）。

（三）评选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积极

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良好

的道德品质，无任何违法违纪行为。

2.能按时取得毕业证、学位证；

3.二等及以上学业奖学金获得者；

4.综合素质测评为本学科专业前40%；

5.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在读期间至少获得一次校级及以上荣誉称号（包括

“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

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等）；

（2）在校期间曾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3）为社会或学校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校内外产生良好

反响，为学校取得了重大荣誉；



（4）主动到艰苦边远地区就业，或自愿参军入伍；

（5）其他方面表现突出经校评审领导小组认可。

6.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得参评：

（1）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校规校纪，受到通报批评或警

告以上处分且未解除；

（2）有经查证属实的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

为；

（3）未按学校规定时间办理注册，无故拖欠学费及相关

费用；

（4）参评学年学籍状态处于休学、保留学籍、退学等异

动情况；

（5）超出基本学制；

（6）无正当理由多次不参加集体活动；

（7）学校认定的其他情形。

（四）评选程序及要求

1.5月6日前，个人填写申请表（附件2），交所在培养学

院研工办。

2.5月13日前，各培养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在

征求研究生导师意见的基础上，确定初步人选，在本学院范围

内公示3个工作日。

3.5月16日前，各培养学院将公示无异议的申请表和汇总

表（见附件3）及支撑材料报研究生工作部思政与就业管理办

公室（324室），联系人：刘潇老师，电子版同步报送。



4.5月20日前，研工部将审核通过的人选提交校研究生奖

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审定，审定后的名单在全校范围公示5个

工作日。

5.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发文。

三、工作要求

（一）各培养学院要高度重视毕业研究生的毕业鉴定和优

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工作，精心部署，认真组织。可结合本单位

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评选细则，大力宣传、加强指

导、抓实抓好，保证毕业研究生鉴定和评优工作公平公正公

开。

（二）各培养学院要把毕业研究生的毕业鉴定和优秀毕业

研究生评选作为思想教育和就业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实践育

人工作的有效载体来抓，不搞形式走过场。通过毕业鉴定与评

优工作，加强诚信教育、励志教育、感恩教育；使毕业生受教

育长才干，切实增强全体研究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

感与使命感。

附件：1.2022届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名额分配表

2.湖北文理学院优秀毕业研究生申请表

3.湖北文理学院2022届优秀毕业研究生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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